


濮阳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一网

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提

升审批效率，降低市场准入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告知承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提出行政审批申请，行政审批机关一次性告知其审

批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在申请人具备主要审批条件和提

交主要申请材料，并以书面形式承诺其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所

有审批条件、补交欠缺材料的前提下，由行政审批机关作出

行政审批决定的方式。

第三条 本市行政审批机关以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

审批的，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坚持“谁审批谁监管、谁监

管谁处理”，简化审批环节与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相结合，依

法行政和提高办事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本市告知承

诺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和推进。

县（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告

知承诺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和推进。

第六条 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

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行政审批事项外，对通过事



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

重后果的审批事项，行政审批机关可实行告知承诺。

实行告知承诺的具体行政审批事项和操作规程，由市、

县（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根据各自权限，会同相关

行政审批机关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事项，是否采用告

知承诺方式办理，由申请人自愿选择。申请人不选择告知承诺

方式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

实施行政审批。

第八条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审批事项，行政审批机关应

当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并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市县

政务服务大厅等渠道公示，方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下

载、索取。

第九条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机

关收到申请后，应当一次性通过告知承诺书，向申请人告知

下列内容：

（一）行政审批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

称和相关条款；

（二）准予行政审批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三）需要申请人提交材料的名称、方式和期限；

（四）申请人作出承诺的时限和法律效力，以及逾期不

作出承诺、作出不实承诺和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

（五）行政审批机关认为应当告知的其他内容。



第十条 申请人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所填写

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达；

（二）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

要求等；

（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

关材料；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技术规范，并接受监督和管理；

（五）愿意承担作出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

因此造成的损失。

第十一条 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的审批程序：

（一）申请人当面递交申请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当场

发给其告知承诺书；申请人通过网络、信函、传真等不见面

方式提出申请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3 个工作

日内，向申请人提供告知承诺书。

（二）申请人收到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承诺书，愿意作

出承诺的，应当在被告知的期限内填写告知承诺书，并对照

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内容准备申请材料。

（三）告知承诺书约定申请人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提交

部分材料的，申请人应当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一并提交；约

定在行政审批决定作出后一定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申请

人应当按照约定期限提交。



（四）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申请人当面递交的告知承诺书以

及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材料后，应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依法

发放行政审批证件；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申请人通过网络、信函、

传真等不见面方式递交的告知承诺书以及约定的材料后，应当

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或

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

第十二条 告知承诺书经行政审批机关和申请人双方签

章后生效。告知承诺文书一式二份，行政审批机关和申请人各

保存一份。

第十三条 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被审批人在告知

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

求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行政审批机关发放审批证件的相关情况应当及时推送给

相关部门，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后 2 个月内，对被审

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

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要求其在 1 个月内整

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审批机

关应当依法处罚或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第十四条 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建立申请人、被审批人诚

信档案，并共享至濮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供有关行政审

批机关备查。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和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

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的，应当记入信用记录，取消该

申请人、被审批人使用告知承诺审批方式资格。



第十五条 行政审批机关发现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行政

审批决定的被审批人不具备原审批条件且无法联系的，经公

告后依法注销其行政审批证件，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经行政审批机关和申请人双方签章的告知

承诺书，应当作为行政审批决定和行政审批证件的组成部

分。

行政审批机关应当依法公开告知承诺书。鼓励被审批人

主动公开告知承诺书。

第十七条 行政审批机关实施告知承诺方式审批，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

予处分：

（一）对申请人不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的；

（二）在告知承诺书中擅自增加或者减少行政审批应当

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的；

（三）申请人不愿意承诺而强迫申请人承诺的；

（四）申请人愿意承诺而拒绝申请人承诺的；

（五）对被审批人履行承诺的情况，未按照本办法规定

开展监督检查的；

（六）对被审批人不履行承诺的行为，未及时作出处理决

定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在办理其他权力事项或服务事项



时，以告知承诺方式实施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5 日印发




